
委辦計畫（產學合作）行政管理費簡易試算表 

 

1、有關委辦計畫提撥行政管理費部分，委辦單位有規定者從其規定，未有相關規定者依本要點之規定編列。 

2、行政管理費計算方式：行政管理費以計畫總經費計算，採內含方式編列；費用提撥、簡要計算方式及參考範例如下： 

經費級距 
提撥
比率 

簡要計算方式 參考範例 

10 萬元以下 5 % 總經費之 5%。 總經費 10 萬元的計畫，應包含 5,000 元管理費。 

超過 10 萬元至 50 萬元 8 % 前一段應提撥之 5,000 元，加超出 10 萬元部分之 8%。
總經費 38 萬元的計畫，應包含 2 萬 7,400 元

(5,000+22,400)管理費 

超過 50 萬元至 100 萬元 15 % 
前二段應提撥之 3 萬 7,000 元，加超出 50 萬元部分之

15%。 

總經費 62 萬元的計畫，應包含 5 萬 5,000 元

(37,000+18,000)管理費 

超過 100 萬元至 500 萬元 12 % 
前三段應提撥之 11 萬 2,000 元，加超出 100 萬元部分之

12%。 

總經費 237 萬元的計畫，應包含 27 萬 6,400 元

(112,000+164,400)管理費 

超過 500 萬元 10 % 
前四段應提撥之 59 萬 2,000 元，加超出 500 萬元部分之

10%。 

總經費 712 萬元的計畫，應包含 80 萬 4,000 元

(592,000+212,000)管理費 

  


